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25 日（週四）下午 13:30 
地點：天機大樓 2954 會議室 
主席：謝栢滄 主任委員                         紀錄：戴筱蘋 
出席人員：謝栢滄委員、吳世經委員、洪錦墩委員、蔡美輝委員、林松水委員（請

假）、簡淑真委員、黃蘭如委員 
 
壹、主席報告：略。 
 
貳、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一：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推舉 95 學年度主任委員與執

行秘書，議決由謝栢滄委員擔任主任委員、吳世經委員擔任執

行秘書。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本校 95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核銷乙案，提請討論。 
說 明：95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支用執行清冊草案如附件 1。 
決  議：照案通過本校 95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核銷，並於期限內報部備查。 
 

提案二：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執行稽核作業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為落實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功能，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及「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要點」訂定相關稽核作業執行表。 
二、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稽核執行表」如附件

2，「經費稽核委員會資產採購稽核表」如附件 3。 
決  議： 

一、照案通過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稽核執行 
表」，自本(96)年度起，於每年 3、6、9 及 12 月之最後一週由本委員會

委員進行本校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稽核。經費稽核委員得要求

會計室及總務處出納組提供該執行表所列相關資料以供稽核。 
二、本校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稽核委員，本年度 3 月份由洪錦墩委

員、6 月份由吳世經委員擔任之，並由以上委員自行指定 1 名委員共同

稽核。 
三、照案通過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資產採購稽核表」，第一階段先實施本 

校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稽核作業，資產採購之稽核於第二階段實

施。 
 





附件 2 

中臺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 

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稽核執行表 

一、稽核重點： 

確定 

1. 帳上所紀錄之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所有權確實存在且為學校所有。 

2. 所有經提供為質押品或擔保品之現金及有價證均經揭露於財務報表附註。 

 

二、稽核事項： 

1. 於進行盤點時，預先通知負責單位。 

2. 取得編製之定期存款明細表，盤點所有定存單之正本，並檢視內容是否有質押之情形。 

(1)內容應包括存款銀行名稱、存單號碼、期間、利率、金額及質押情形等資料。 

(2)已質押之定期存單核對保管單據。 

3. 取得編製之銀行存款明細表及所有業務往來銀行之資料。 

(1)銀行資料包括銀行名稱、存款種類、借款種類、其他交易種類、帳號及地址。 

(2)所有業務往來銀行包括本年度停止及新增之銀行帳戶。 

4. 取得各項投資之明細表（區分流動、非流動）盤點所有證券之正本，並檢視內容是否有質押之情形，內容

包括下列各項： 

(1)該證券之說明，包括利率或股利率、到期日等。 

(2)期初所持之股數、面額或面值，暨依成本及依市價之餘額。 

(3)本期增加數，包括日期、股數、面額或面值及成本。 

(4)出售與處分，包括日期、股數、面額或面值、成本、淨收額，暨已實現損益。 

(5)期末持有之股數、面額或面值、暨依成本及依市價餘額。 

(6)期初與期末有關的備抵評價科目，暨其間的變動。 

(7)個別投資在期初與期末應計的投資收益（股利、利息等）、當期已實現的收益，以及當期已收取的收益。 

(8)已質押之證券核對保管單據。 

5. 其他相關查核： 

(1)銀行對帳單或送金簿存根。 

(2)從未兌現支票追查。 

(3)查核其他項目之性質及憑證。 

 

三、稽核結果之處理方式： 

1. 查核結果完全符合，無缺失：將稽核表送本會存查。 

2. 查核結果大致符合，無嚴重缺失：將稽核表送本會存查，並於下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報告，由全體委員

決議是否提出簽報要求有關單位改正。 

3. 查核結果有嚴重缺失：由稽核委員簽章後，立即由本會主任委員召開臨時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並由全體

委員決議後簽報校長通知有關單位改正。 



稽核紀錄： 

通知紀錄： 

      受通知單位： 

      通知時間： 

      通知方式： 

稽核日期： 

稽核結果： 

 

 

 

 

 

 

 

 

 

 

 

稽核委員簽名： 

附件：1. 定期存款盤點表 

      2. 銀行存款月報表 

      3. 銀行借款月報表 

      4. 銀行存款差額解釋表 

      5. 其他（請委員註明） 

 



附件 3 

中臺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 

資產採購稽核表 

一、稽核重點： 

確定本校資產採購合法並合乎本校規定程序，避免浪費學校資源。 

二、稽核事項： 

1. 於進行稽核時，預先通知負責單位。 

2. 由稽核委員決定抽查範圍。例如：抽查請購單號最後一碼為 3 的所有採購，或是抽查某一星期的所有採購，

或是金額某範圍的採購，甚至某單一物品（如印表機碳粉）的所有採購。以隨機抽查為原則。 

3. 稽核內容：下列內容供稽核委員參考，委員得依實際情形稽核，無須每件採購均逐項稽核。 

(1)核對預算與用量是否相符，預算之編擬是否參照過去用量及未來業務需要。 

(2)非年度預算或由單位業務費支應之採購案是否由使用單位按採購流程簽核後，方得採購。 

(3)需要數量較大或全校通用之物品，是否由總務處整批或集中採購。 

(4)核對「請購單」是否連續編號，空白及作廢之「請購單」是否妥加保存。 

(5)「請購單」內容填寫是否詳實，且經權責主管核簽，足為採購之依據。 

(6)「請購單」上貨品規格如有變更，或數量之增減，有無經有關單位主管之同意。 

(7)「請購單」是否依規定採購程序辦理。 

(8)查核採購人員是否選擇最有利之作業方式辦理採購，以節省成本。 

(9)招標或比價之採購方式，是否有三家以上廠商參加，始為有效。 

(10)調閱採購個案，其中「詢價單」、「報價單」、「訂購單」，是否辦理齊全前後一貫，是否依規定之

採購程序辦理。 

(11)「合約」內容如有修訂、變更時，是否依核決程序辦理，有無損及學校權益。 

(12)查核「訂購單」或「合約」內容，對於採購貨品、料號、品名、規格、數量、單價、總額、交貨日期、

交貨地點、付款條件等重要項目，是否詳盡列入。 

(13)市場調查是否保持完整資料，每次詢價是否均有紀錄。 

(14)辦理比價、議價、招標是否均符合學校規定，外購進度是否依預定採購程序控制追蹤。 

(15)採購單位是否會同使用單位、驗收單位及有關單位共同驗收。 

(16)驗收人員對於交驗之財物與請購單所載不符或有損壞及其他瑕疵者，是否拒絕驗收，並即通知經辦人

轉知廠商，責成重製或調換。 

(17)核對「驗收報告單」是否連續編號。 

(18)檢查「驗收報告單」是否經保管組承辦人員填製並經適當核准。 

(19)瞭解請購與驗收是否確實，有無未按規定驗收之情形。 

(20)財物經驗收後，是否由採購單位填製付款申請單或支付憑證（附發票或正式收據、請購單、估價單及

驗收單等），經申請單位主管簽章證明及總務長簽章後送會計室審查並經校長核定後付款。 

(21)延期交貨查明是否按合約規定罰款。 

(22)如因檢驗不合退回更換，或因故申請延期交貨有否事先報請學校有關主管同意，並確定逾期罰款或其

他處理辦法。 

(23)違約扣款是否列入跟催，會計室是否列帳，有無變價相抵銷其他科目者。 

(24)本校資產採購驗收後，總務處是否依規定執行登錄、保管、報廢、核銷之工作。 

(25)凡政府補助款項下之採購案，是否依照採購法有關規定辦理。 



三、稽核結果之處理方式： 

1. 查核結果完全符合，無缺失：將稽核表送本會存查。 

2. 查核結果大致符合，無嚴重缺失：將稽核表送本會存查，並於下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報告，由全體委員

決議是否提出簽報要求有關單位改正。 

3. 查核結果有嚴重缺失：由稽核委員簽章後，立即由本會主任委員召開臨時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並由全體

委員決議後簽報校長通知有關單位改正。 

稽核紀錄： 

通知紀錄： 

      受通知單位： 

      通知時間： 

      通知方式： 

稽核日期： 

抽查範圍： 

 

 

稽核結果： 

 

 

 

 

 

 

 

 

稽核委員簽名： 

 




